
附件三 

農業產銷班名稱格式 

格式 說明 

○○直轄市或縣(市)

＋○○鄉(鎮、市、區)

＋○○產業類別及

(或)產品＋第○○班 

一、範例： 

（一）屏東縣枋寮鄉果樹（蓮霧）產銷班第 20

班 

（二）屏東縣枋寮鄉果樹產銷班第 21班 

（三）屏東縣枋寮鄉鳳梨產銷班第 22班 

（四）屏東縣枋寮鄉果樹（芒果）產銷班第 23

班 

（五）屏東縣枋寮鄉蓮霧產銷班第 24班 

二、說明： 

（一）農業產銷班可冠以產業類別及產品別（如

範例一及範例四），亦可以單列產業類別

（如範例二）或單列產品別（如範例三及

範例五）。 

（二）產銷班於同一鄉（鎮、市、區）同一產業

類有多個班時，由直轄市或縣（市）主管

機關依申請先後給予阿拉伯數字（半型）

序號，如範例（一）、（二）、（三）、（四）、

（五）。 

（三）產銷班名稱以產業類排序，不以產品排

序。範例（一）及（五）主要生產蓮霧，

但因名稱係以產業類排序，範例一比範例

五先申請，因此序號較小；範例三至五主

要生產分別為鳳梨、芒果、蓮霧，但均屬

果樹產業，所以依申請先後次序予以編定

班別編號。 

（四）經註銷登記之產銷班，其名稱不再為其他

產銷班所使用。 

 


